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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

为做好我区 2025 年义务教育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

工作，制定我区 2025 年义务教育学校小学一年级报名程序

及办法。

符合《金平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秋季招生工作方案》

小学学位安排条件的适龄儿童，根据方案中所列情况按批次

报读相应的公办小学，同时可自愿报读本区民办学校或区外

具备跨区招生条件的民办学校。报读本区或区外民办学校需

通过电脑摇号随机摇号录取。

不符合《金平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秋季招生工作方

案》小学学位安排条件的适龄儿童，可以申请我区公办小学

第六批调剂补录（公办小学一至五批录取完成后，区招生领

导小组将对各公办小学剩余学位进行统筹、补录），届时，

不符合第一至五批次学位安排条件的适龄儿童，可按条件在

招生服务平台报名申请。也可以自愿报读本区民办学校、市

属民办学校或外区具备跨区招生条件的民办学校，参加民办

学校电脑随机摇号录取。

各类适龄儿童报读本区公办小学实行“同时预报名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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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审核、分批次录取”的报名方式；报读民办小学实行“自

愿填报志愿”的报名方式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（一）预报名方式

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 2025年 7月 8日至 7

月 12 日进行网上报名，通过手机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南

方 e 校通”，点击“招生服务”，再点击“汕头招生报名通

道”，选择“金平区”，再点击“小学”，进入“金平区中

小学招生入学服务平台”的小学报名页面进行报名。（系统

开放时间为 7 月 8 日上午 8:30—7 月 12 日 17:30）。家长按

户籍归属、房产所在地、居住地、服务范围等相关信息填写

报名信息，系统将根据服务范围自动匹配公办学校，每一名

适龄儿童只能预报名 1 所公办学校。适龄儿童家长在对民办

学校办学情况、收费标准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，可以同时自

愿选择填报本区民办学校（最多不超过 8 个志愿）、2 个市

属民办学校志愿数或 1个区外具备跨区招生条件的民办学校

志愿，参加民办学校电脑随机摇号。

适龄儿童的家庭不具备网上报名条件的，其父母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可在报名时段内前往实际居住地所属服务范围

的小学现场提出申请，小学必须设专人提供网上报名服务。

预报名有效后，学校将进行网上初步审核，初审通过的

将进入现场资料证件审核阶段。申请人可实时登录预报名系

统查询初审结果，因资料上传有误导致初审不通过的，可于

7 月 12日 17:30前登录预报名系统再次进行资料完善。7 月

12 日后将不再接受适龄儿童补充完善资料。



- 3 -

（二）现场资料审核

通过初审的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根据网上

预约时段到报名学校进行现场资料证件审核，现场资料证件

审核由预报名的公办学校负责。

经审核确认后，将根据《金平区义务教育学校 2025 年

秋季招生工作方案》中有关规定按批次分别录取，入读相应

公办学校。已填报民办学校志愿的适龄儿童，经电脑随机摇

号摇中相应民办学校的，取得相应民办学校的录取资格。

（三）现场资料审核需查验以下证件材料

1.常住人口户口簿、出生证、免疫证、房地产证明、居

住证、房屋租赁合同、房屋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房产证复

印件、租住地所在居委证明（或房屋租赁合同在所在街道进

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）、社会保险等证件的原件并收缴上述

证件的复印件存档，以上所有证件由学校负责审核并做好存

档备查。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，可在开学

后及时要求学生提供。

2.政策照顾生需于 7 月 8 日前向教育部门递交相关证件

材料，清单详见（附件 8）。

3.因住宅拆迁确需在临时住所所在地学校就读的适龄儿

童少年，由其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凭市（区县）住房建设、

房屋征收等部门证明材料和家庭临时住所所在地派出所（或

街道办事处）证明及住房证明，于 7 月 8 日前到区教育局办

理报名手续，经审核后安排其在家庭临时住所所在地学校就

近报名就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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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双胞胎、多胞胎报名参加民办小学摇号的，既可以以

“捆绑”方式参与摇号，也可以以每个孩子个人方式分别参

加摇号。以“捆绑”方式参与摇号的，只有一个报名号，所

有志愿统一填报，摇中则一起录取，摇不中则均不予录取。

以“捆绑”方式参加报名的，监护人应在 7 月 8 日至 12 日

网上报名时，按照平台操作指引添加多胞胎信息以及上传相

关佐证材料进行申请。通过初审后再带出生证、户口簿等证

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学校审核。未申请以“捆绑”方式参

与摇号的，则以个人方式分别参加摇号。

5.多孩子女家庭有亲兄、姐在公办小学就读的适龄儿童

可申请同校就读。需提供其关系证明及其亲兄、姐就读学校

学籍证明，监护人应在 7 月 8 日至 12 日网上报名时，选择

“一户多孩同校就读申请”，按照平台操作指引添加适龄儿

童信息以及上传相关佐证材料进行申请。通过初审后按规定

时间带出生证、户口簿、兄或姐学籍证明等材料原件及复印

件到申请学校现场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区教育局将视公办小

学空余学位情况进行安排。

被公办学校录取或民办学校电脑随机摇号摇中的适龄

儿童，应在录取结果公布后的指定时间内按时到录取学校办

理注册手续。逾期未注册的学生，视为放弃录取资格。任何

民办学校不得拒绝接收经电脑随机摇号确定录取资格且在

规定时间内报告注册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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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已在其他学校就读过一年级的学生，不得参加公、

民办小学一年级预报名及电脑随机摇号。如出现已在其他学

校就读过一年级的学生摇中的情况，其学位自动取消。

（二）不足龄生在审核资料过程中，若发现年龄不足的，

则取消入学资格。

（三）网上预报名及现场资料审核是统计各相关学校的

学位申请情况所需，不代表学位安排条件。在网上预报名及

现场资料审核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将取消其学位安排

（申请）资格。

（四）符合小学学位安排条件的各批次适龄儿童只能参

加一所公办小学的学位预报名申请，如发现多头申请的行

为，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。

适龄儿童只能捆绑一个账号进行预报名参加民办学校

摇号，如发现同一名适龄儿童使用多个账号进行预报名参加

民办学校摇号，取消其民办学校摇号资格。

（五）已安排学位的适龄儿童，不能擅自改变入学人选，

未在规定时间到校注册的适龄儿童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
（六）各批次具体录取、摇号时间另行通知。


